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在天津

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

号鑫茂天财酒店

Ａ

座

８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交易日

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４

、会议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

号鑫茂天财酒店

Ａ

座

８

层

５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形式。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

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公司在保证酒航铁路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酒航铁路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

期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和《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

告》）

２

、审议《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详见附件

２

）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本公司股东

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９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交

易日的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

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９４

国恒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９４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简称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国恒投票 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２

国恒投票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３

国恒投票

审议《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修正案

２．００

元

（

４

）输入委托股数。 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时间优

先的顺序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

２

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

１

、

２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

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

１

、

２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

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６．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国恒铁路”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第一项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９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申报成功半日后“服务密码”即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对议题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等意愿；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六、其他

１

、会期一天，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卢佳 韦振清

３

、咨询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９６８２６

４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３９６８１１

七、备查文件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参加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委托权限为： 。

股东帐号：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附件

２

：章程修正案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修正案
根据实际情况的变更，公司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

第六条原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４４

，

８０９

，

９１０

元。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４９３

，

７７１

，

８９２

元。

二、

第十九条原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４４

，

８０９

，

９１０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

，

２４４

，

８０９

，

９１０

股，无其他种类股。

现修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４９３

，

７７１

，

８９２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

，

４９３

，

７７１

，

８９２

股，无其他种类股。

三、

第一百二十四条原为：

公司设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３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

公司设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５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以电子邮

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

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宋济隆先生主持，经充分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上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

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４５

万元，该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将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８

，

７９０

，

１９１．３６

元。

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９１７

号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宣安光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宣安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一致，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止。

宣安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出生，本科，教授级高工，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就职于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任杭州齿轮箱研究所所长、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等职。 兼任中国齿轮制造学会副会长、中国风力机械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轮机学术委员会

委员。

宣安光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

１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第一项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力传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拟将不超过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８３

号文件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４２

，

８１２

，

５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８０

元，募集资金总

５４

，

８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４

，

２２３

，

４１３．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５３３

，

７７６

，

５８７．００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８４３

号《验

资报告》。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募集资金仍会出现暂时的闲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规定，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

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以上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４５

万元， 该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的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孙剑峰、黄洁卉对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１

、东力传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解决公司实际需要，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

、东力传动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行为及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东力传动实施该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结合生产经营情况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拟将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数额为不超过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后应足额归还，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此举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力传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同等金额的公司自筹资金，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８３

号文件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４２

，

８１２

，

５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８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５４

，

８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４

，

２２３

，

４１３．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５３３

，

７７６

，

５８７．００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８４３

号

《验资报告》。

二、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情况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前

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９１７

号鉴证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算范围内，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年产

４

万台模块化减

速电机技术改造项目、大型风电齿轮箱产业化项目”，累计已投入资金

６８

，

７９０

，

１９１．３６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１

年产

４

万台模块化减速电机技

术改造项目

２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７４１

，

５２５．００

２

大型风电齿轮箱产业化项目

２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４８

，

６６６．３６

合 计

５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８

，

７９０

，

１９１．３６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孙剑峰、黄洁卉对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１

、东力传动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６８

，

７９０

，

１９１．３６

元，置换金额

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同意东力传动实施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

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预先已投入金额经注册会计师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用

６８

，

７９０

，

１９１．３６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一致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认为：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要求，本次监事会一致同意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８

，

７９０

，

１９１．３６

元。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周三）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星期二）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一）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江北工业区荪湖路

１

号公司行政楼

１

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附授权委托书）代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３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

４

）保荐机构代表。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资料。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５

：

３０

；

６

、登记地点：宁波江北工业区荪湖路

１

号公司证券处。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６４

；投票简称：东力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敏芳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３９８８７７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５８６９９９

地址：宁波江北工业区荪湖路

１

号 邮编：

３１５０３３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三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议案表决

序号 议 案

授权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请用“

√

”或“

×

”来表示。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为委托人的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莫富华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董事会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此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所履行的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要求，本

次监事会一致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６８

，

７９０

，

１９１．３６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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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

2010-029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3

日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庆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4

人，代表股份数

8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77%

。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中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的分配方案，公司将以另

行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共分配

3210

万元（含税）。

本项议案同意票

8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

二

)

见证律师：刘强、谭朝

(

三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

一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2010-029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入选高新企业及购买专利技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延吉药业

"

）的注册资本为

6,948

万元，本公司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80.31%

。截止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延吉药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13.93%

；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的

4.18 %

；净

资产占公司净资产的

2.65%

。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企业申报、

基层科技和财税部门初审、专家评审以及吉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办公室复核，并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至

2010

年

7

月

9

日期间，在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

进行认定前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2010

年

8

月

12

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并同意认定延吉药业为吉林省

2010

年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1022000001

），认定时间为

2010

年

6

月

21

日。 延吉药业是继吉林

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敖东集团大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后，本公司第四家控股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企业。

根据相关规定，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所得税按

15%

的比例征收。

延吉药业已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该政策执行至

2010

年），其所得税率已按

15%

执行。 由于延吉药

业

2010

年所得税率没有变化，故本次认定对公司业绩影响不大。

延吉药业于

2010

年

9

月

9

日与郑学秀、韩明爱、郑益星签署《专利权转让合同》，以人民币

360

万元

（税后）受让三人拥有的

"

注射用复方胰核糖核酸的制备方法

"

专利，专利号为

ZL00134912.0

。 本公司与该

专利技术三位发明人及其主要亲属不存在关联关系，此项交易亦不属于关联交易。 延吉药业拥有该发明

专利后能进一步提升主导品种注射用核糖核酸

Ⅱ

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延吉药业的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临

2010－028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1

日上午

10

点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姜纯先生主持，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候补监事和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股份

10,539.495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4.65%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决策制度》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539.4950

万股。

同意

10,539.495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鉴于吕莹女士因工作变动辞去监事职务，同意增补顾菁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本决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539.4950

万股。

同意

10,539.495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喻荣虎、吴波

(

三

)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及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

一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二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临

2010－029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

日以

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1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

事

7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姜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吕莹女士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吕莹女士兼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原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会议上认真学习了《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四日

简 历

吕莹女士：

197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4

年参加工作，历

任芜湖益新面粉股份公司主办会计，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主办、子公司财务科长，上海楚江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审计科科长，安徽楚江集团审计部主管，本公司审计部主管、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 吕莹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0-029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7,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4.500000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09

月

20

日，

除权除息日：

2010

年

09

月

2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09

月

2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09

月

2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8

号金融基地

2

栋

7C

室

咨询联系人：李晓东、贺春雨

咨询电话：

0755-86029885

传真电话：

0755-26970904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0-26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接到持股

5%

以上的本公司股东嘉兴市大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盛投资

"

）通知，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10

日，大盛投资因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售中竞

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共

5,404,925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5.00%

（具体情况详见《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

减持后，大盛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11,504,974

股，占目前本公司总股本的

7.375%

，全部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根据有关规定，大盛投资请公司董事会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大盛投资承诺：

自本次变动之日起的未来连续六个月内，大盛投资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总量不

会达到或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19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0

年

9

月

13

日，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召开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5

人，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1,876,743,743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63.26%

。会议以现场

方式召开。 根据《公司法》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霍光来董事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方式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该议案属关联

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和本次大会表决办法，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同意票

846,

4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刘波、冯翠玺作为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3

日


